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旗下参公运作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执行

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（财会〔2017〕

7号）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—金融资产转移》（财会〔2017〕8 号）、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—套期会计》（财会〔2017〕9 号）、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37号—金融工具列报》（财会〔2017〕1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新

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”）和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关

会计准则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0〕2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自 2022 年 1

月 1日起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旗下参公运作的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简称“资产管理产品”）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相

关会计准则。即执行：

一、金融资产分类由“四分类”改为“三分类”。按照修订后的

分类方法，资产管理产品持有的金融资产一般分类至以摊余成本计量

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；

二、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“已发生损失法”改为“预期信用损失

法”；

三、对分类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需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法

计提减值准备，对分类至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

资产需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。

就资产管理产品会计处理相关事项，如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

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

发布其他规范要求的，公司亦会将相关规范纳入执行范围，不再另行

公告。因相关会计准则变化导致执行的估值原则及方法与已签署的资

产管理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公告及相关规范要求明确的新估值原则为

准。

请投资者知悉上述政策变化，并知悉上述政策变化可能对资产管

理产品会计处理和净值生成产生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 01 月 04 日


